
 

 

 

 

 

 

 

 

 

 

 

 

 

 

 

 

 

关于 2011－2012 学年各级各类学生收费项目 
标准及收费工作要求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加强学生收费管理，做好 2011-2012 学年的收费工作，根

据陕西省物价局、教育厅的有关规定，现将我校 2011-2012 学年

各级各类学生收费标准及收费工作要求明确如下,望遵照执行，并

务必于暑假前通知到每一位学生。 

一、 2007-2010 级本科生收费标准 

类 别 专  业 
学  费 

（元/人·学年） 
住宿费 

本科生 

文法财经类 3850 
按实际住宿条件分档收取：有暖气
宿舍 650 元/人·学年，有卫生间宿舍
800 元/人·学年，雁塔校区 8 号学生
公寓、渭水校区 1、2、4、5 号学生
公寓 1100 元/人·学年，渭水校区 3、
6、14、15 号学生公寓 900 元/人·学
年，雁塔校区 4 号公寓、渭水校区
7-13 号公寓 1200 元/人·学年。 

理工外语类 4950 

艺 术 类 9900/11000 

二、2011 级本科生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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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学费 

（元/人 

·学年） 

住宿费 

（元/人 

·学年） 

代  办  费（元） 

合 计 
军训服 

装费 

体检疫

苗费 

外语学 

习机 

代收伙 

食费 

城镇医

保费 

文史类 3850 1200 94 229 50 100 80 5603 

理工类 

（四年制） 
4950 1200 94 229 50 100 80 6703 

理工类 

（五年制） 
4950 1200 94 229 50 100 100 6723 

理工类 

（国防生） 
4950 1200 0 164 50 100 80 6544 

外语类 4950 1200 94 229 0 100 80 6653 

体育类 4950 1200 94 229 50 100 80 6703 

艺术类（艺术

设计） 
9900 1200 94 229 50 100 80 11653 

艺术类（广播

电视编导） 
11000 1200 94 229 50 100 80 12753 

备注：1、住宿费为标准上限，新生到校后按实际安排住宿情况收取。 

2、武警国防生不交军服费，军服由武警部队免费配发；不交体检费，在武警医

院单独体检，费用由学生及武警部队共同负担，但须缴纳疫苗费 164元。 

3、大学生城镇居民医保实行自愿原则，医保费 20元/年，学校统一收取，入学

后校医保办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办理未参加学生退费手续。  

4、伙食费 100 元为代饮食中心收取，饮食中心在给每个学生发放的伙食卡（校

园卡）中已存入 100元。 

三、成教学生收费标准 

类别 年级 层次 
学  费 

（元/人·学年） 
住宿费 备  注 

函授 

2010-2011级 专升本 1800 
学校提供学生

宿舍的成教生

住宿费标准同

本专科生。 

委托培养成教

生按全日制学

生标准的 75%

收费 

函授生不分文

理科，学费标

准相同 

2007-2011级 高起本 1800 

2009-2011级 高起专 1500 



四、2011 级研究生收费标准 

类别 奖学金 培养费 

自筹 

经费 

博士 一等、二等 免收（冲抵奖学金） 

学术型及专业

学位硕士 

一等 免收（冲抵奖学金） 

二等 1000 元/人·学年（部分冲抵奖学金） 

三等 3400 元/人·学年（部分冲抵奖学金） 

委托

培养 

博士 无 36000元/人·培养期 

学术型硕士 无 30000元/人·培养期 

专业学位硕士 无 21000元/人·培养期 

定向 

少数民族骨干

硕士及博士 
无 免收 

非少数民族骨

干硕士 
无 27000/人·培养期 

在职

人员

攻读

硕士

学位 

工程硕士 无 18000-28000元/人·培养期 

高校教师 无 18000-28000元/人·培养期 

同等学力 无 
校内教工 4000元/人·培养期 

校外学生 15000元/人·培养期 

MPA(公共管理) 无 30000元/人·培养期 

MBA(工商管理) 无 35000元/人·培养期 

备注：1、培养费按录取类别及复试期间签订的协议收取，自筹经费生根据奖学金评定

标准按学年冲抵培养费，奖学金评定结果由研究生部另行通知。  

2、住宿费 1200 元/人·年，新生到校后按实际安排住宿情况收取。 

3、自筹研究生培养费分学年交纳培养费，定向、委培研究生按相关协议一次性

交清。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学费分两个阶段收取，课程学习阶段校内教工、

校外学生分别收取 3000元、9000元，论文阶段校内教工、校外学生分别收取

1000元、6000 元。 

4、代收费：体检费 65 元，防疫费 164 元，医保费 20元/年，大学生城镇居民医

保实行自愿原则，学校统一收取，入学后校医保办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办理未参



加学生退费手续。 

五、其他学生收费标准 

短训班学生的收费标准为 300元/人·月 

六、学费减免规定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受助学生，按国家相关规定减免学费。优

秀体育特长生奖学金获得者，按学校相关规定减免学费。 

七、2011-2012 学年学生收费工作要求 

1、根据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高等学校学生必

须按规定交纳学费和住宿费。按此规定，我校学生必须及时、足

额缴清学费、住宿费。各教学院（系）、有关职能部门应认真执行

《长安大学学费、培养费和住宿费收费管理补充规定》，未经批准，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

围，不得减免各项应收费用和自行向学生收费。 

2、高校行政事业性收费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管理和核

算，并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学校财政隶属关系及时全额上缴财政专户或国库，支出由财政部

门按预算核拨。服务性收费原则上也应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

不具备条件的，可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收取，学校财务部门应对

资金收取和使用加强管理和监督。 

3、按照《长安大学学费、培养费和住宿费收费管理补充规定》

（长大财〔2007〕284 号），各级各类学生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



交清当年学杂费，否则，学校将按照规定比例收取滞纳金。 

4、新生的学费、住宿费和各种代收款统一由学校计划财务处

组织收取，往年入学在校生的学费、住宿费银行代收，请各学院

协助做好有关组织工作。 

5、研究生部应在开学前十日将学生花名册及时送交计划财务

处，由计划财务处将研究生收费纳入学校收费系统统一管理。 

6、成人教育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由继续教育学院代收。继续

教育学院应在开学前十日将学生花名册及时送交计划财务处，由

计划财务处将成人教育学生收费纳入学校收费系统统一管理。 

7、除前述代收款外，各职能部门在为学生办理各类手续和相

关证件时，不得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擅自收取费用的，一经

查实，按实际收取金额扣减部门事业费。 

8、校内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必须经学校收费管理领导

小组批准后方可实施。 

9、学校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时要按照

财政隶属关系使用财政部门印（监）制的财政票据，计划财务处

负责相关收费票据的购买、领用、保管和销毁。收费票据的领用、

归还坚持“还旧领新”原则，归还时要按编号顺序整理，票据收

费金额要与计划财务处出具的红联交款凭据核对无误。 

10、学生收费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国家和学校对此都

有严格规定。学费收入是学校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各有关单位

应积极催缴，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各学院要进一步



加大学费征收工作力度，指定专人负责，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

作，并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争取家长的支持。各相关部门要紧

密配合，通力协作，共同做好学生收费工作。对及时、足额完成

收费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学校将给予一定奖励。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主题词：高校  学费  标准  通知 

抄送：校党政领导。 

 

 

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 7月 12日印发 


